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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点任务典型经验

	


一、构建政策支撑体系，夯实多式联运发展制度基石

一是完善制度框架，强化规划引领。湖北省成立由省长任组长、分管副省长任副组长的多式联运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组建全省协同推进铁水联运发展工作专班，协调推进解决重大问题；出台《湖北省推动多式联运高质量发展三年攻坚行动方案》等多项政策制度，细化任务实施举措。二是创新激励政策，激活市场活力。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对优质多式联运建设项目给予支持。持续优化调整落实高速公路差异化收费政策，武汉、黄石等地修订出台集装箱航运航线相关补贴政策，激发企业活力。三是优化工作机制，加快项目推进。成立推动交通物流枢纽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系统梳理63个重点交通物流枢纽项目建设清单，实行项目评定机制，通过定期召开调度会、现场调研指导、动态更新进展、印发工作通报等多种方式，开展全程跟踪管理，确保项目严格按时序进度高效推进。

二、深化组织模式创新变革，赋能业务质效提升

一是搭建陆空联运新模式。搭建“一站对两场、两场互通、安检互认”航空前置货站，武汉天河机场、鄂州花湖机场实现航空安检前置，在货站可完成陆空联运货物的收运、安检、存放、组板/箱等相关工作。使用陆空联运专用驳运车辆，将陆空联运货物转运至武汉、鄂州两场，以及武汉、鄂州两场之间货物的相互转运，转运效率提升约30%。二是探索建立“公转铁一单制”。黄石港为各类生产主体开展“一单制”物流服务，将公路运输改为铁路运输，把港口费、短驳费、国铁地铁各项运输费用等纳入“一单制”实施，推动整体运费下降50%，提升企业市场竞争力。三是创新大宗散货车船直取模式。煤炭、铜精矿等大宗货物通过沿海港口经散货船运输运至黄石新港综合物流园区后，采用车船直取方式将部分货物通过铁路散货运输或公路零散快运直接运送至企业仓库或工厂生产线，无需经过堆场作业即可实现货物换装，减少港内倒短和装卸程序，货物运输时效性及港口作业效率大幅提升，货物装卸成本及货损货差率明显下降。

三、打造协同联动生态，激发融合发展动能

一是扩大品牌效应，强化引领作用。打造武汉集装箱铁水联运中心、鄂州花湖机场陆空联运中心、宜昌翻坝转运中心、荆州煤炭转运铁水联运中心、黄石大宗散货铁水联运中心，因地制宜形成差异化布局。二是成立联运联盟，提升组织效率。成立“长江中游城市群多式联运企业联盟”，推动长江中游港口资源整合，常态化运营中三角省际集装箱公共班轮、推广鄂湘赣“组合港”通关新模式。深度融入长江经济带多式联运中心建设，阳逻港成立“武汉-上海洋山”“武汉-上海外高桥”航线联盟，显著提升多式联运效率。三是主动开展合作，开辟联运通道。武汉与宁波签订口岸合作备忘录，打通武汉至宁波铁海联运通道。武汉与厦门海事局签署“新三样”出海“直通车”服务合作备忘录，开通武汉至厦门“新三样”货物铁海联运新通道。武汉、黄石与阿拉山口市签订《跨境贸易便利化合作协议》，推行中欧班列“铁路快速通关”等模式。湖北港口集团携手四川蜀道集团开行“长江班列”，实现与中欧班列（武汉）、汉亚直航等国际物流通道的高效衔接。



